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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内，用人单位并不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而是要

在提供劳动者试用期限内存在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证明后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如果双方一旦因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员工“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举证责任，即适用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把试用期当作“橡皮筋”

小秦应聘到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入职时被告知试用期为 6 个月，其间

由公司进行考核，如果试用不合格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关系。殊不知，在试

用期届满前几天，小秦被告知鉴于其在职期间表现不佳，将再延长试用期

3 个月。小秦对此困惑不解。

点 评 ： 公司的行为违法。《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一、二、三款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
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
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由上述规定可知，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试用期内辞职要承担违约责任

陈某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试用期内，陈某认为该公司劳动保护条件

较差，明确表示要另谋出路。此时，公司负责人声明，如果要离开公司，

须赔偿违约金 6000 元，否则将不返还他的相关证件。

点 评：因对工作不满意，许多求职者会在试用期内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
此时用人单位往往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理由是劳动者提出辞职已是在劳动合
同生效之后，属违约行为。其实，《劳动合同法》设立试用期的目的，就在于
给予双方一个相互考察的期限。这个期限的特殊性就在于，虽然签订的劳动合
同已经生效，但是任何一方因不满意对方而解除劳动合同，都不承担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以见习期代替试用期

小董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公司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见习期 1

年、试用期 3 个月。小董不明白见习期是什么意思，见习期与试用期又有

什么区别。

点 评 ：求职者由于对试用期和见习期的概念不清楚，有些用人单位就故
意用见习期代替试用期，以此来变相延长试用期的期限（见习期的时间达 1 年
以上）。事实上，见习期和试用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见习期是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对新录用的大中专、高职院校毕业生执行的至少 1 年的考察期限；试用
期则是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
了解、选择而约定的考察期限。因此，求职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看清条
款中规定的是试用期还是见习期，谨防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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